昆都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昆都仑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工作
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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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街镇，区属、驻区各相关部门、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我区建筑垃圾运输处理全过程监管，规范我区建设工程垃圾运输行为，促进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包头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昆都仑区关于加强建筑垃圾处理实施方案》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区政府2025年第2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就做好昆都仑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工作，通知如下：
一、责任分工
区执法局是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的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运输、处置申报的审批、运输企业的招投标及建筑垃圾回收利用资源化管理等相关工作。对全区建筑垃圾运输、处置及相关处置场所的管理进行指导和监督。负责施工工地和沿街底店日常监管，不定期对居民小区清运装修垃圾情况进行巡查。
区住建局负责督促物业服务企业落实管理区域内产生的装修垃圾投放管理工作。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在物业管理小区设置建筑垃圾临时堆放点，并要求物业公司按规定委托或居民直接委托取得《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证》的企业进行清理处置装修产生的建筑垃圾；督促建筑、市政、拆迁等施工单位与运输企业签订建筑垃圾清运协议，落实好施工现场围档、出入口地面硬化、车辆冲洗设施设置等防污染设施；做好建设工地产生建筑垃圾的源头管理，督促施工单位按规定处置产生的建筑垃圾；督促绿化施工单位按规定处置绿化作业产生的渣土。
区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对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与中转场所污染防控开展指导、监督。
区交管大队、河西交管大队建立行政执法联动、信息共享机制，负责对已取得建筑垃圾运输证的车辆在拉运过程中出现为密闭运输、超限、超载、沿途抛撒等影响交通的行为，依法实施查处，对未取得建筑垃圾运输证的拉运车辆联合区执法局依法暂扣。
区公安分局负责对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规的有关行为进行查处。配合区执法局对建筑垃圾违法处置行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进行处罚，依法打击妨碍城管执法的违法行为。
区工信局：负责督促全区范围内工业企业制定建筑垃圾处置方案，委托已取得《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证》的企业进行清理处置建筑垃圾，并做好相关企业产生建筑垃圾的统计工作，定期报至区执法局。
区市场局：配合区执法局加强沿街底店装修垃圾的日常管理。
各城区办事处负责对管辖区域内所有自管小区居民因装饰、维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装修垃圾进行管理，加大巡查管控力度，配合区住建局做好物业小区业主委托取得《建筑垃圾收集运输证》的企业进行清运，建立装修垃圾清运管理台账，每日汇总后报至区执法局备案。
“两镇一办”负责各自管辖范围内建筑垃圾的管理处置工作，加强在易发生建筑垃圾偷拉乱倒地区的管控力度，杜绝私设建筑垃圾填埋场等违法行为，建立建筑垃圾清运管理台账，每日汇总后报至区执法局备案。
昆仑建设发展公司：负责建筑垃圾处置和资源化利用。
昆都仑经济技术开发区：负责管辖范围内工业企业建筑垃圾的管理处置工作，加强在易发生建筑垃圾偷拉乱倒地区的管控力度，建立建筑垃圾清运管理台账，每日汇总后报至区执法局备案。
二、加强全程管控
（一）建筑垃圾运行处置流程
1.装修垃圾：小区产生的装修垃圾由业主自行按照可利用与不可利用进行分类，由物业或居委会负责通知有资质的运输企业进行分类拉运，拉运过程中严禁抛散滴漏。所有装修垃圾运送至昆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由昆仑建设发展公司进行资源化处置后，对符合堆填条件的垃圾拉运至建筑垃圾堆填场，对符合填埋的垃圾拉运至建筑垃圾填埋场。区执法局对运输、处置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区生态环保分局对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分拣中心污染防控开展指导、监督。
2.工程垃圾、工程渣土、工程泥浆：由施工单位制定建筑垃圾处置方案、提交所有相关材料上报至区执法局审批；区执法局审批后进行现场核量，按照市城管局统一标准收取相关处置费用，并联系有资质的运输企业进行拉运，工程渣土（好土）拉运至昆区建筑垃圾调配场或直接运送至昆区建筑垃圾堆填场，工程垃圾和工程泥浆拉运至昆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或昆区建筑垃圾堆填场，由昆仑建设发展公司进行处置。区执法局对运输、处置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区生态环保分局对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分拣中心污染防控开展指导、监督。
3.拆除垃圾：由施工单位制定建筑垃圾处置方案、提交所有相关材料上报至区执法局审批；区执法局审批后进行现场核量，按照市城管局统一标准收取相关处置费用，并联系有资质的运输企业进行拉运，所有拆除垃圾拉运至昆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或昆区建筑垃圾堆填场，由昆仑建设发展公司进行处置。区执法局对运输、处置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区生态环保分局对建筑垃圾转运调配场、分拣中心污染防控开展指导、监督。
（二）具体事项办理流程
1.建筑垃圾处置（核准）审批事项办理流程
在建筑垃圾行政许可审批流程中，做到源头控制，严格审查，应报尽报，流程规范。区执法局在接到申请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办结建筑垃圾和工程渣土处置事项，并对产生建筑垃圾进行现场核量，核量后依据市局统一标准进行收费。
2.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运行流程
（1）产出方（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承运方（运输单位）、接收方（末端处置场所经营单位）应通过区建筑垃圾系统填写、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电子联单的运行包括以下内容： 
①产出方创建电子联单，填写建筑垃圾产出信息：
具体包括：产出地名称、产出地地址、是否跨区产出（是或否）、责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经办人及联系电话、交付时间（具体到分钟）、垃圾种类、产出量（立方米）等。 
②承运方核实联单内容，填写建筑垃圾运输信息：
具体包括：运输方式、责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驾驶员及联系电话、车辆牌号、运输起点（默认产出地地址）、运输终点（默认接收地地址）等。
③接收方核实联单内容，填写建筑垃圾接收信息。
具体包括：接收地地址、责任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办人及联系电话、接收时间（具体到分钟）、垃圾种类、接收量（立方米）、拟利用处置方式、接受意见、备注等。
（2）最终形成一份包含时间、产生与处置地点、转运量等相关信息的建筑垃圾“身份证”。
（三）车辆运输过程管理
1.落实车辆技术规范，各中标运输企业入网的工程渣土（装修垃圾）运输车辆应符合《建筑垃圾安全技术规范》（T/SHJX012-2020）要求，装修垃圾运输车辆应符合《装修垃圾收运装备技术规范》（T/SHJX048-2022）要求。其他不符合上述规范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均为违规车辆。
2.强化建筑垃圾车辆运输管理，所有在我区行驶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必须安装北斗定位系统，具备实时报警功能的车辆右转盲区监测、驾驶员安全行为监测系统及车速实时监控系统。采取限速管理措施，不得超过限速60km/h和右转弯限速10km/h，粘贴“右转必停”等警示提示标识，要求建筑垃圾运输车右转弯提前减速并停车观察后通行。区执法局对渣土运输车辆运行轨迹进行监控，发现违规渣土运输车辆及时联合区交管大队进行查处。
3.对标对表市城管局相关要求，结合现场实地检查、在线监控车辆、查看管理台账等管理方式，对我区运输企业加强监管和考核。区执法局每半年对运输企业的运营作业情况进行考核评分，对于考核不达标的中标企业，区执法局将对其要求整改，并报送有关管理部门依法依规处理。
（四）消纳场所、资源化处置与中转场所管理
1.消纳场所管理
（1）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应根据场地条件和处置能力合理规划作业区域、分区作业、分层填埋。作业过程中应采取有效的降尘、降噪措施，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并严格按照规定的填埋方式和标准进行，确保填埋压实，防止坍塌和滑坡事故发生。
（2）进入消纳场所的运输车辆必须随车携带处置证，做到平盖平装；消纳场所应对驶出车辆100%进行冲洗；进料台账记录完整、正确，规范使用建筑垃圾消纳结算凭证。
（3）区执法局应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将建筑垃圾消纳场所全部纳入管控，并督促消纳场所营运单位按照《包头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法规要求，规范受纳建筑垃圾。
（4）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应及时清运，不得违规堆放。暂无法清运的建筑垃圾（装修垃圾），必须相对集中堆放、围挡封闭、专人管理，并采取绿网覆盖、洒水喷淋等环保措施。原则上堆放的建筑垃圾（装修垃圾）不得超过三个月。
2.资源化处置与中转场所管理
（1）区执法局按照“合理布局、规范建设、规模运营”的原则，根据五年来本区装修垃圾的产生量，合理设置我区装修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
（2）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中转分拣场所落实环保措施，包括采用围挡、顶棚等方式，加强扬尘控制，将加工生产放入室内，进一步控制扬尘，区生态环境局加强指导和检查，有效控制扬尘污染。
（3）区执法局加强检查进入我区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中转分拣场所的运输车辆必须随车携带处置证；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置场所、中转分拣场所必须配备车辆冲洗设施，对进出车辆进行冲洗；场内建筑垃圾用绿网覆盖，分类堆放，分拣后能够资源化利用的部分进行资源化处置，残渣进入生活垃圾处置渠道。
（4）鼓励小区在内部适宜地点设置专门的装修垃圾暂存点，按照“谁产生、谁付费”的原则，装修业主应承担装修垃圾清运和处置费用。
三、加强管理执法联动
（一）建立工作例会制度
搭建中标运输企业和执法部门之间的沟通平台，定期召开工作例会，原则上每季度不少于一次。与会企业互通行业信息，提出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区执法局通报工作信息，倾听企业呼声，及时处理需要区执法局协调解决的问题，充分发挥工作例会作用。
（二）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1.区执法局、区住建局、各街镇加强建筑（拆迁）工地执法检查，重点检查建筑（拆迁）工地建设单位是否按照要求进行处置申报、进出工地车辆是否携带处置证。
2.区执法局、区公安分局、区交管大队开展常态化联合执法局行动，严格查处渣土车辆擅自倾倒、超载、抛洒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重点地区路段、时段的执法力度。对涉嫌造成污染环境等情节严重的依法进行刑事处罚。
3.区执法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加强对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资源化利用设施进行检查，落实污染防治措施，开展安全风险评估和隐患排查，重点检查安全作业现场情况、防扬尘措施、运输车辆处置证（副本）及冲洗情况等。
（三）加强信息资源共享
区执法局等管理和执法部门应促进日常工作中的管理执法联动，共享信息资源，加强工作衔接，形成监管合力。对涉及其他部门职责的事项，第一发现部门应及时同级移送相关信息，推动全链条打击、罚后整改和信用惩戒。
四、落实违规处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包头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等，对建设单位未落实建筑垃圾处置申报，委托未取得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的单位运输建筑垃圾；施工单位未及时清运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垃圾，或者未按照规定进行利用或者处置；运输单位使用不符合我区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要求的车辆，未安排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运输车辆作业和出入口安全进出进行监督、引导、管理，未做好车辆密闭和清洗，承运未取得处置证的单位产生的建筑垃圾；消纳场所、资源化利用设施、分拣场所未履行经营单位义务；擅自倾倒、堆放、处置建筑垃圾；不按规定时间路线行驶等违法违规行为强化行政执法，并对相关违法行为进行全链条打击。1个自然月内，运输单位有以上处罚累计达到2起，区执法局对其提出整改要求，督促制定整改方案，会同公安分局、区交管大队、河西交管大队等部门，开展联合检查，确保整改措施有效落实。1个自然月内，运输单位有以上处罚累计达到3起，或运输单位有暴力抗法的行为的，按照规定，由区执法局取消其区域建筑垃圾运输资格，并吊销其建筑垃圾运输许可证。
五、举报投诉
（一）电话举报
举报热线：0472-6985567（24小时受理市民举报）
（二）来访举报
市民可直接前往昆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环卫管理办公室（205）进行举报。举报人需提供自己的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电话等相关资料，以便详细了解被举报人的情况，在查证属实后对举报人进行奖励。区执法局将对举报人个人信息严格保密，切实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对造成泄密的有关人员严肃处理，追究相关责任。
6、 收费标准
昆区建筑垃圾分拣中心处置费用包含处置工程渣土、拆除垃圾、施工垃圾、装修垃圾，所有收费标准按照市城管局统一标准执行。
七、奖惩机制
1.社区工作者积极参与建筑垃圾志愿督导，能够严格落实建筑垃圾管理相关规定，主动配合区执法局督促装修业主委托指定运输企业进行拉运，全年未发现有偷垃乱倒行为的，在建筑垃圾管理中表现优秀的，年底按照装修垃圾运输总量获得的清运费用的5%-10%对所在社区进行奖励。
2.对未按规定擅自倾倒、抛撒或堆放建筑垃圾的，经通报多次未整改的社区，将上报至区政府督查室，由区政府督查室致提醒函，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对街道、社区、社区干部、网格员年终绩效考核。

                                       
